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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应用规范第 1部分 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城市信息模型（CIM）的应用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应用总体框架、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模型和CIM基础平台开展相关领域的应用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51212-2016《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CJJT315-2022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modeling

对城市对象进行数字化描述和表达，并融合城市业务、社会实体、监测感知等信息，构建城市信息

有机综合体的过程和结果，简称CIM。

3.2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of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基础平台是在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建筑物、基础设施等三维数字模型，表达和管

理城市三维空间的基础平台，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行工作的基础性操作平台，是智慧城市的基

础性、关键性和实体性信息基础设施。

3.3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

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BIM。

3.4

建筑产业互联网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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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生态，与建筑产业深度融合，对建筑产业的产业链和内部的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

造，从而形成的建筑产业互联网生态和形态。

3.5

智慧工地smart construction site

以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依托，全面感知、收集、处理、分析工地现场的相关

数据和信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的方式，实现工地现场生产作业协调、协同，管理决策高效、科学等

目标的工程建设工地。

3.6

智慧社区 smart community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社区场景下的人、事、地、物、

情、组织等多种数据资源，提供面向政府、物业、居民和企业的社区管理与服务类应用，提升社区管理

与服务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管理模式的一种社区。

3.7

智慧园区 smart park

广义上是指园区通过应用信息化、智能化、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园区基础

设施优化、运营管理精细化、功能服务信息化和产业发展智慧化。

3.8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进行

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3.9

设施模型 facility model

依据排水、照明、电力、道路、消防、环卫等设施测量数据或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

3.10

智能化设备模型 smart device model

依据建筑设施感知、环境感知、安全监控、智能识别等设备的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

4 基本规定

4.1 CIM 分级分类

4.1.1 城市信息模型按精细度宜分为 7 级，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城市信息模型分级规定

级别 名称 模型主要内容 模型特征
数据源

精细度

模型示例（以建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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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表

模型

行政区、地形、

水系、居民区、

交通线等

DEM 和 DOM 叠加

实体对象的基本轮

廓或三维符号

小于

1:10000

2
框架

模型

地形、水利、建

筑、交通设施等

实体三维框架和表

面（无纹理），包含

实体分类等信息

1:5000

～

1:10000

3
标准

模型

地形、水利、建

筑、交通设施、

管线管廊、植被

等

实体三维框架、外表

面，包含实体分类、

标识和基本属性等

信息

1:1000

～

1:2000

4
精细

模型

地形、水利、建

筑外观及建筑

分层结构、交通

设施、管线管

廊、植被等

实体三维框架、内外

表面细节（真实纹

理），包含模型单元

的身份描述、项目信

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优于

1:500

或 G1、

N1

5

功能

级模

型

建筑、设施、管

线管廊、场地、

地下空间等要

素及其主要功

能分区（对应于

房屋的分层分

户）

满足空间占位、功能

分区等需求的几何

精度，包含和补充上

级信息，增加实体系

统关系、组成及材

质，性能或属性等信

息

G1~G2

，N1～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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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

级模

型

建筑、设施、管

线管廊、地下空

间等要素的功

能分区及其主

要构件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

采购等精细识别需

求的几何精度（构件

级），宜包含和补充

上级信息，增加生产

信息、安装信息

G2~G3

，N2～

N3

7

零件

级模

型

建筑、设施、管

线管廊、地下空

间等要素的功

能分区、构件及

其主要零件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

示、产品管理、制造

加工准备等高精度

识别需求的几何精

度（零件级），包含

上级信息并增加竣

工信息

G3~G4

，N3～

N4

a）1级模型应根据实体对象的基本轮廓和高度生成的三维模型或符号，可采用GIS数据生成；

b）2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和表面的基础模型，表现为无表面纹理的“白模”，可表达建筑单

体（“房屋栋”），可采用倾斜摄影和卫星遥感等方式组合建模；

c）3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的标准模型，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0.5m（含0.5m）应

细化建模，表现为统一纹理的“标模”，可采用激光雷达、倾斜摄影等方式组合建模；

d）4级模型应表达实体三维框架、内外表面细节的精细模型，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0.2m（含0.2m）

应细化建模，表现为与实际纹理相符的“精模”，可采用激光雷达、倾斜摄影等方式组合建模；

e）5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空间占位、功能分区等需求的几何精度（功能级），对应建筑信息

模型几何精度G1~G2级、属性深度N1~N2级，可表达建筑分层分户（“房屋套”），表面凸凹结构边长

大于0.05m（含0.05m）应细化建模，可采用BIM、激光点云等方式组合建模；

f）6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的几何精度（构件级），对应

建筑信息模型几何精度G2~G3级、属性深度N2~N3级，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0.02m（含0.02m）应细化

建模，可采用BIM、激光点云等方式组合建模；

g）7级模型应满足模型主要内容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

何精度（零件级），对应建筑信息模型几何精度G3~G4级、属性深度N3~N4级，表面凸凹结构边长大于

0.01m（含0.01m）应细化建模，可采用BIM、激光点云等方式组合建模；

4.2 应用框架

4.2.1 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应用规范架构应包含物理客观事物、静态模型、自动感知、动态管理和智慧

应用五个层次，其总体框架宜符合图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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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CIM的智慧应用总体框架

4.2.2 第一层次的物理客观事物宜包含建筑和构筑物、基础设施、信息与智能化基础设施、网络与计算

存储设备，其中基础设施、信息与智能化基础设施、网络与计算存储设备是建设智慧应用的物质条件。

4.2.3 第二层次宜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静态模型，至少包含建筑模型、设施模型和智能化设备模型。

宜结合实际条件对建筑、设施和智能化设备建立分级模型，形成 CIM1 至 CIM7 级的数字底板，级别越

大越精细、定位精度越高。

4.2.4 第三层次宜自动监测感知视频监控、安全监控、设施设备监控、环境感知等内容，信息实时汇聚、

关联第二层次的模型。

4.2.5 第四层次宜动态管理人口、单位、设施设备和车辆，人口和单位可关联房屋栋模型和套模型反映

动态的使用情况，宜动态管理设施设备状态及运行情况，实时监控车辆轨迹。

4.2.6 第五层次宜面向社会公众、服务者和管理部门等各类角色，提供针对性的智慧化应用，宜包含智

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车城网、智慧工地、建筑产业互联网等应用，宜可扩展个性化

业务应用。

4.3 建设路径

4.3.1 应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物理客观事物的 CIM 静态模型，模型可来源于市或区 CIM 平台共享，可

实地采集建模，可利用楼盘表和竣工图纸建模，利用模型可视化管理建筑、设施和设备。

4.3.2 应依托于 CIM 基础平台，建设相应基于 CIM 的智慧应用的信息化平台（系统），访问 CIM 基础

平台提供的模型底板，接入实时自动感知数据，通过系统运营支撑相应智慧化应用。

4.3.3 基于 CIM 的智慧应用可通过接口定制开发模式、授权直接使用模式、数据服务共享模式共享调用

功能与数据服务，也可通过自建平台对接模式与市/区级 CIM 基础平台实时对接，及时上报业务数据和

动态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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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设施

5.1 基础设施智能化

5.1.1 基础设施智能化可从给排水设施、电力设施、燃气设施、道路设施、消防设施等方面加强智能化

建设。

5.1.2 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要求应遵循相关应用标准规范。

5.2 网络与计算储存设备

5.2.1 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系统建设应满足数据传输要求，提供安全、稳定、可靠、快速的数据交互服务；

b）宜按照应用规模开展相应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c）系统宜设置网络管理功能，实现网络设备的配置管理、网络故障诊断和告警、网络性能和状态

分析等。

5.2.2 计算存储设施宜满足以下要求：

a）宜结合实际规模情况，灵活部署本地存储机房，适当考虑与其他专业机房共建，节约成本，节

省空间；

b）宜考虑设置边缘节点，改进网络架构，使得网络带宽利用率提高、部署便捷、容错性增强、安

全与隐私兼顾；

c）可同步部署省/市云计算资源，与边缘节点接入同一架构，形成资源协同、安全策略协同、应用

管理协同、业务管理协同的云边协同模式。

d）边缘计算节点宜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数据资源传送处理的双向性，数据可以是云服务的下行数据，也可以是智能感知设备、

物联设备的上行数据；

（2）支持处理云计算资源下发的计算任务，也支持向云计算资源发出请求；

（3）集成本地存储和外扩存储功能，同时可分担计算需求，在物联网边缘节点实现数据优化、实

时响应、敏捷连接、模型分析等功能；

e）具备数据预测预警功能；

f）具备一定的智能分析功能；

g）具备标准化接口以及兼容多种通信方式；

h）具备节点故障恢复能力，保障业务连续性；

i）本地计算存储设施可对边缘端计算存储能力进行补充，同时满足云端对本地数据的调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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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存储设施宜满足以下要求：

（1）本地计算存储设施主要用于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包括视频图像数据、及一些物联感知结构化

数据等，宜满足一定周期的存储要求；

（2）具备故障恢复能力，保障业务连续性；

j）云计算资源承载海量数据信息的汇聚计算，云计算资源可考虑建设在省/市/区一级，为各类应用

提供计算能力。云计算资源宜满足以下要求：

（1）包括计算设施、存储设施和网络设施；

（2）提供实时交互与协作能力、提供配置和使用计算资源能力、提供传输连接和相关网络能力等；

（3）具备高可靠、高可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4）具备支持容灾、备份、恢复、监控、迁移等功能的高可靠性高性能云数据库；

（5）支持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和策略，经济地自动调整弹性计算资源；

（6）支持服务负载均衡能力；

（7）支持专有网络配置。

6 模型和数据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设施和智能化设备的静态模型宜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分级分类进行构建，支撑基于 CIM 的智

慧应用。完成模型构建前，宜通过楼盘表或台账管理建筑、设施和智能化设备。

6.1.2 基于 CIM 的建筑模型宜按照模型表现细节的不同划分为七个等级，分别对应 CIM1~CIM7 级别；

基于 CIM 的设施模型宜按照模型表现细节的不同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对应 CIM2~CIM5 级别；基于

CIM 的智能化设备模型宜按照模型表现细节的不同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对应 CIM4~CIM7 级别。模型

特征宜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建筑、设施和设备模型特征表

模型

级别
名称 建筑模型特征 设施模型特征 智能化设备模型特征

1 地表模型 符号 符号 /

2 框架模型 楼盘表信息的房屋栋“白模” 三维体 /

3 标准模型
含楼盘表信息的房屋栋单元“标

模”
三维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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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细模型
楼盘表信息的分层分户“精模”

精细模型
三维模型+感应 符号

5 功能级模型
含房屋内部空间占位、功能分区

的模型
模型单元 三维体

6 构件级模型 含房屋内部构件的模型 / 三维模型

7 零件级模型 含房屋内部零件的模型 / 三维模型+感应

6.1.3 CIM 模型高精度级别宜包含和补充低精度级别的信息，并增加相应细节信息。如：CIM2 级模型宜

包含和补充 CIM1 级模型信息，并增加相应细节信息；CIM3 级模型宜包含和补充 CIM2 级模型信息，并

增加相应细节信息。

6.2 模型内容

6.2.1 CIM 模型应由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和关系信息构成（图 2）。

图2 CIM模型构成

6.2.2 几何信息应包含构成信息和外观信息，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构成信息应通过点、线、面、体及其组合表示；

b）外观信息应通过颜色、纹理、材质及其组合表示；

c）宜通过轻量化处理构建不同细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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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属性信息应包括基本属性和扩展属性，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基本属性应包括身份、组成、权属、状态和交付说明信息；

b）扩展属性应包括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及服务中事务处理所通用的资产登记等扩展信息。

6.2.4 关系信息应体现模型单元间的组成、连接及控制等相互约束关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a）组成关系应包括空间组成关系和功能系统组成关系；

b）连接关系应包括空间有向或无向的连通关系；

c）控制关系应包括功能系统操作逻辑关系；

d）模型单元间可同时具有多种关系信息。

6.2.5 模型单元可配置动态触发器，通过接入物联感知设备获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实现对城市对象运动

状态的真实表达。

7 应用服务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各类智慧应用应建设相应的应用服务系统，应用服务系统应基于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技术

支撑进行基础架构的建立。

7.1.2 应用服务系统宜符合《信息技术云计算参考架构》GB/T 32399 和《信息技术云计算平台即服务

（PaaS）参考架构》GB/T 35301 标准的规定，宜符合 PaaS 功能视图的相关规定。

7.1.3 智慧应用服务系统与上级平台对接时，应遵循上级平台的接口规范及通信协议。

7.1.4 智慧应用服务系统的查询功能响应时间应符合如下要求：

a）简单统计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 秒;

b）千万级数据量下单项统计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秒;

c）大数据统计分析报表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50 秒;

d）智慧应用服务系统宜符合《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引》GB/T 36626 以及相关国

家标准的规定，保障系统连续无故障运行。

7.1.5 数据使用及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业务数据应遵循“谁管理，谁负责；谁修改，谁维护；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信息共享；制度

防范与技术防范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数据采集、使用及输出的领导问责制和岗位责任制。

b）数据的采集、使用、保存、输出，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c）数据采集应制定并严格执行高标准的数据准入和审查标准，其中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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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私权，确保业务层面上的合法合规。

d）数据使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1）各智能化子系统的数据应由各系统直接使用，外系统属于间接使用，直接使用的系统负责数

据的增加、修改、删除、导入、导出，并及时向外系统更新数据等工作，外系统不得对原始数据源进行

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2）数据的使用应当具有访问权限的管理，严禁非法用户或非授权用户对非授权服务、数据及文

件的访问、使用和修改;

（3）不得使用各子系统中的数据进行非法及非关联性业务的大数据分析。

e）数据输出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符合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标准的数据要求，向上级管理系统输出数据，并及时维护数据的

更新，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2）非行业主管部门及标准的数据获取要求，应获得行业主管部门的许可，方可向其提供数据。

7.2 系统基本功能

7.2.1 智慧应用服务系统的基本功能应包括数据汇交与对接、消息集成与管理功能、融合通信、物联设

备接入与集成管理能力、CIM 基础能力及应用支撑能力。

7.2.2 数据汇交与对接功能应遵循 CIM 相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汇交数据成果清单应符合相关应用数

据标准的规定。

7.2.3 消息集成与管理功能可支持搭建包括消息发布订阅、消息轨迹、资源统计、监控报警等功能的消

息队列服务。

7.2.4 系统应具备融合通信能力，支持可视调度、应急指挥、视频回传、多网融合。

7.2.5 系统的物联设备接入与集成管理能力应具备屏蔽各种复杂的设备接口，实现设备的快速接入,同时

提供强大的开放能力，支撑智慧应用快速构建各种物联网业务应用。

7.2.6 系统宜具备 CIM 平台的基础能力，包括三维可视化表达与分析功能。

7.2.7 系统宜具备应用支撑能力，包含统一门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资源管理组织机构管理、权限

管理、API 管理等。

7.3 应用功能

7.3.1 基于 CIM 的智慧应用可包括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水务、智慧城管、建筑产业互联网、智慧工

地、车城网、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楼宇、建筑幕墙监测、建设工程检测及监测、建设工程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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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应用宜对市政基础设置进行智能化建设和改造，并依托 CIM 平台建立智能化

管理平台实现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和评价工作。

7.3.3 智慧城市与智能网联汽车宜数字化改造车城网路侧基础设施、依托 CIM 平台建设“车城网”综合

管理平台，实现对“车城网”工程的规划、建设、运营维护等过程的管理和评价。

7.3.4 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宜指导基于 CIM 的智慧社区/园区的建设和运维，规范智慧社区/园区的相关设

计及建设与评价工作，引导相关设备的研发与生产技术发展，明确智慧社区/园区功能定位要求和定性、

定量的评价标准，为智慧社区/园区建设落地奠定基础。

7.3.5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宜深化应用自主创新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提升建筑设计、施工、

运营维护协同水平，加强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依托 CIM 平台支撑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和智慧工

地建设。


